
芒市交通运输局2019年本级部门预算

农村公路项目公开

一、项目概述
农村公路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加快农村公路网络的建设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消费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国道、省道、市道等骨干线路的形成乡村道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日益凸现。乡村公路连接国道省道县道，延伸到乡村组户，是公路网络的基础部分，是直接服务于农村，造福于农民的基础设施。2019年，州局下达芒市实施直过民族地区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40个，涉及芒市11个乡镇，覆盖40个自然村，里程203.124公里。为圆满完成2019年目标任务，我局积极组织开展前期工作及招投标，目前项目正有序进行中，计划2019年12月20日全部完工。
二、立项依据

根据《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关于转下达2019年“直过民族”及沿边地区道路硬化建设省级补助投资计划的通知》（德交发[2019]106号），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的《云南省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和《云南省农村公路建设质量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云交规〔2019〕6号）要求，切实完成好2019年农村公路建设任务。
三、本年度预算安排和实施周期

预算安排：市本级预算266万元，主要用于2019年农村公路部分项目市级配套资金。

实施周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0日。

项目实施主体

由芒市交通运输局完成建设任务。
五、绩效目标和指标

(一)绩效目标
1、解决16.5公里农村道路硬化问题,公路等级为四级（局部受限路段采用基本级），路基宽4.5米，路面宽3.5米，路面类型为整齐块石路面和部分水泥路面的铺筑。

2、解决村民的出行安全问题和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惠及全市贫困人口203户、693人，带动未脱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二)指标

  1、数量指标：16.5公里农村公路道路硬化
      2、质量指标：项目交（竣）工验收一次性合格

时效指标：项目（工程）完成及时率90%
六、项目绩效管理

为加强芒市2019年农村公路项目建设管理，我局成立了由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强化责任、加强领导，并严格落实完成好2019年农村公路建设任务。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的《云南省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和《云南省农村公路建设质量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云交规〔2019〕6号）等文件，建立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机制。市财政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实施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要求项实施单位整改，对整改不力的相关人员进行投诉问责，确保项目监督检查落实到位。通过乡村道路建设与桥梁建设项目的实施，解决了公路连接的问题，改善了农村公路网，有利于整个芒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于项目区域商贸发展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和抗灾救灾，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项目建设管理

1、实行项目库管理。我市当年度规划实施的所有项目均从项目库中抽取，各项目单位在上一年度将本年度拟申报实施的项目报送市财政局，纳入市级项目库。市财政局根据项目单位申报情况到项目实施点进行实地查看，对不符合资金使用范围、申报资料不实、弄虚作假的项目不予入库。

2、严格招投标程序。项目招投标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通过委托有资质的招投标代理机构或采取邀标的方式进行招投标，严格招投标程序、规范操作，优选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实施项目建设。同时对施工质量实施全程监理，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监管，确保项目工程质量。

3、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我局始终坚持项目实施按照群众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国家扶持与群众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工程建设的意义，明确建设内容和标准要求，尊重群众意愿，充分调动群众建设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动群众积极投身项目建设，并积极参与项目规划和实施监督管理。

4、加强组织协调、及时解决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确保安全施工和工程质量。在项目可行性报告规划的基础上，我局进一步对项目实施点建设内容进行合理布局和充实，确保规划一步到位。同时，为确保工程顺利实施，我局实行片区管理责任制，精心组织，严格工程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指定了专人具体负责抓好各项目点建设工作，并为各项目点抽派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驻地监督项目质量。这些措施确保了进场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现场施工记录和检查记录齐全。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及时予以整改，不合格工程坚决返工，确保了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

5、收集整理项目相关资料，确保项目工程资料完整。为体现对项目工程的痕迹管理，我局对项目相关资料认真收集整理，形成项目工程的整套资料归档保存。同时，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做好项目的图片资料收集整理，对项目实施前、实施中和完工后的相关图片进行收集，使项目实施效果通过图片资料对比就能看出。

6、完工项目及时验收。项目完工后，由项目实施单位对年度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初验，在初验的基础上提交评价报告上报财政部门，市级财政部门收到项目实施单位评价报告后组织对项目的技术、财务、资产等进行审核验收，出具项目验收报告，并汇总编制年度绩效评价及检查报告。

（二） 项目资金管理

规范资金拨付程序，对项目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我局要求项目实施单位编制项目预算，编报项目用款计划。项目开始实施时，由项目实施单位报送拨款审批表，经局主管领导签批后，预拨不超过项目资金的10%作为项目实施的启动资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工程进度计量拨款，工程完工结算前拨款金额不超过项目总造价的90%。项目完工后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公路的路基路面进行实地检测，经检测达不到标准的项目，勒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不进行验收。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核，在验收单据上签字盖章确认后，上报有甲乙双方签章的项目工程决算单；项目完工结算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扣留3%质量保修金。

（三）项目监督检查管理

建立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机制，市财政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实施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卓有成效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必要的精神或物质奖励；对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整改，对整改不力的相关人员进行投诉问责，确保项目监督检查落实到位。

（四）项目后续管理

为确保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关怀政策落到实处，巩固农村公路项目实施成果，充分发挥项目使用功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做好竣工验收项目后续管理工作。按照“谁受益、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一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扣留3%质量保修金用于项目后续维护和管理；二是由项目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及使用单位负责项目工程的日常管理及维护。

芒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12月15日


